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節如補充說明。（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條。

老人福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一　條　　為維護老人尊嚴與健康，延緩老人失能，安定老人生活，保障老人權益，增進老人福利，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權益保障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老人預防保健、心理衛生、醫療、復健與連續性照護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教育、老人服務之人才培育與高齡化社會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老人就業促進及免於歧視、支援員工照顧老人家屬與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五、都市計畫、建設、工務主管機關：主管老人住宅建築管理、老人服務設施、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事宜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六、住宅主管機關：主管供老人居住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七、交通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行人與駕駛安全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八、金融主管機關：主管本法相關金融、商業保險、財產信託措施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九、警政主管機關：主管老人失蹤協尋、預防詐騙及交通安全宣導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十、消防主管機關：主管本法相關消防安全管理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十一、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掌理：

一、全國性老人福利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釐定及宣導事項。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老人福利之監督及協調事項。

三、中央老人福利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老人福利服務之發展、獎助及評鑑之規劃事項。

五、老人福利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六、國際老人福利業務之聯繫、交流及合作事項。

七、老人保護業務之規劃事項。

八、中央或全國性老人福利機構之設立、監督及輔導事項。
九、其他全國性老人福利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下列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

一、直轄市、縣（市）老人福利政策、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釐定、宣導及執行事項。

二、中央老人福利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行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老人福利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老人福利專業人員訓練之執行事項。

五、老人保護業務之執行事項。

六、直轄市、縣（市）老人福利機構之輔導設立、監督檢查及評鑑獎勵事項。

七、其他直轄市、縣（市）老人福利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陳委員亭妃等提案第七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九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中低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

前項領有生活津貼，且其失能程度經評估為重度以上，實際由家人照顧者，照顧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貼。

前二項津貼請領資格、條件、程序、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申請應檢附之文件、審核作業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者，其領得之津貼，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命本人或其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十二條之一。

第十二條之一　　依本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為辦理本法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主席：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老人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其向法院聲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原因消滅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進行撤銷宣告之聲請。

有改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老人為相關之聲請。

前二項監護或輔助宣告確定前，主管機關為保護老人之身體及財產，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並提供其他與保障財產安全相關服務。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服務。

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宅租賃相關服務。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老人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健康促進、延緩失能、社會參與及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並針對老人需求，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式服務，並建構妥善照顧管理機制辦理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並依健康檢查結果及老人意願，提供追蹤服務。

前項保健服務、追蹤服務、健康檢查項目及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為協助老人維持獨立生活之能力，增進生活品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輔具服務：

一、輔具之評估及諮詢。

二、提供有關輔具、輔助性之生活用品及生活設施設備之資訊。

三、協助老人取得生活輔具。

消防主管機關應提供前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宣導與諮詢。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獎勵研發老人生活所需之各項輔具、用品及生活設施設備。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第二十三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勞工主管機關應積極促進高齡者就業，並致力老人免於就業歧視。

前項促進高齡就業之政策與措施，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許委員智傑等提案第三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賴委員士葆等提案第三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潘委員孟安等提案第三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住宅主管機關應推動社會住宅，排除老人租屋障礙。

為協助排除老人租屋障礙，直轄市、縣（市）住宅主管機關得擬訂計畫獎勵屋主房屋修繕費用，鼓勵屋主提供老人租屋機會。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第三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六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陳委員節如等提案第四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劉委員建國等提案第四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陳委員節如等提案第四十一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老人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老人之申請或依職權，予以適當安置。

前項主管機關執行時應結合當地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定期主動連絡、掌握當地老人生活狀況。

主席：第四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陳委員節如等提案第四十二條之一不予增訂。

陳委員節如等提案第四十二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老人福利機構於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規定限期令其改善期間，不得增加收容老人，違者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再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令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告其名稱及未改善情事於所屬網站，以供民眾查詢。停辦期限屆滿仍未改善或令其停辦而拒不遵守者，應廢止其許可；其屬法人者，得予解散。

主席：第四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五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老人之扶養人或其他實際照顧老人之人違反前條情節嚴重者，主管機關應對其施以四小時以上二十小時以下之家庭教育及輔導。

依前項規定接受家庭教育及輔導，如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參加者，得申請延期。

不接受第一項家庭教育及輔導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楊委員玉欣等提案第五十二條之一不予增訂。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老人福利法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通過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有鑒於老人住宅（老人社會住宅）因老人需求之不同會有不同之類別，例如：1.為經濟弱勢老人提供之老人住宅；2.因為社會歧視無法租到合適房舍，但是不符合社會住宅入住條件之老人；3.因為可能產生跌倒或疾病的高危險群老人所需之照顧住宅（Assisted Living），需提供24小時看視服務，並結合社區支持服務之照顧住宅等。住宅主管機關在規劃老人住宅計畫時，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研究因應不同老人需求，以社區化、在地老化為原則，規劃平價老人住宅、老人照顧住宅、老人合作互助住宅（女性老人互相陪伴互助之團體家庭）等住宅形式，以取代現行單一老人住宅。

二、為使政府施政及相關研究更能符合老人需求，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十條規定每五年一次的老人生活調查報告，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老人生活狀況、經濟安全、失能及長照服務提供統計、交通、居住及福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等。

三、有鑑於各地方政府及通報義務人對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行為之內涵不了解，而忽略於第一時間保護受害老人，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一年內研訂老人保護之態樣、定義與風險評估。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陳委員節如針對老人福利法修正案三讀後感言之書面意見，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陳委員節如書面意見：
1.我國已快速進入超高齡化社會，雖然今年五月已在本院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但對象鎖定以失能老人為服務標的，忽略如何維持老人健康並延緩其失能。本次修法將延緩老人失能納入法案宗旨，並於條文新增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的內涵。

2.近年政府推出合宜住宅、公共住宅、社會住宅及以房養老、租屋平台等方案，但老人租屋仍面臨租不到、進不去、租不起的社會排除現象，也欠缺活化自己持有不動產資產的知識能力。為解決住宅問題，於第三條增列住宅主管機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將興辦老人社會住宅、老人租購屋協助列為其權責業務；並規定住宅主管機關應協助排除老人租屋障礙（第三十三條）。

3.為了保障老人財產安全以及活化老人資產，於第十四條規定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信託財產、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也就是以房養老業務的服務。

4.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審查法案時，原草案有規範住宅主管機關與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均應負起老人的居住權益保障事項，在社會及家庭署及營建署的堅持下無法納入；其次，是金管會在審查過程中堅持要將「商業性」加在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前，進而限縮了以房養老的彈性，是本次修法最大的遺憾。

5.由於衛生福利部目前正在進行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的制定，因此這次各委員所提出的版本，許多與長期照顧法有關條文，均未予處理。

6.本席必須強調，面對老化的社會，不只是衛生福利部和社家署的責任，而是各部會都必須從自己的業務主管和專業領域，想辦法一起來思考高齡社會需要面對的各種課題，並提出解決的方針和具體方案。

7.最後本席所提出增訂民法意定監護制度的修法，雖已經討論一年，卻卡在法務部尚未獲致條文共識。這個與老化社會息息相關的民法修正案，只能期許第九屆委員盡速積極接力完成。謝謝大家。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7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4210134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4年6月10日台立議字第1040703921號函。

二、本會經於104年11月4日舉行第8屆第8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院第8屆第7會期第14次會議（104.5.29）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4年11月4日舉行第8屆第8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由潘召集委員維剛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除邀請審計部林審計長慶隆列席回應委員提案並答復委員質詢外，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委員提案要旨及審計部林審計長慶隆回應委員提案
一、費委員鴻泰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有鑑於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OSAI）提出有關於審計機關執行內部控制評估作業之參考指引，然我國現行審計法之規定，未能與國際相關規章與規定同步，爰提案修正現行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
二、審計部林審計長慶隆回應委員提案
歷年來，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均依照現行審計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按審計標的，審度其相關內部控制實施之有效程度，以決定審核之詳簡範圍。另行政院為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與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於民國99年設置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陸續頒定「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等內部控制相關規範及多種共通性作業範例，提供各機關建立內部控制正確觀念與推動內部控制工作指引；並於民國102年8月、103年10月及本（104）年5月分別推動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及第三試辦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計畫等。整體而言，中央政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建立之相關規制，已漸趨完備。
大院費委員鴻泰等18位委員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於各機關內部控制進一步強化及落實與審計業務之遂行，應有助益，宜屬可行。茲為期修正內涵能彰顯外部審計之特性，並考量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實務上係按審計專案性質評核其攸關之內部控制，爰建請酌修文字為：「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核其相關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回應委員提案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修正該條文內容為：
第四十一條　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核其相關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肆、本案毋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8人擬具「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一條　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核其相關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委員費鴻泰等18人提案：
第四十一條　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估其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第四十一條　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得審度其內部控制實施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委員費鴻泰等18人提案：
一、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OSAI）提出相關指引，有關於審計機關執行內部控制評估作業之參考。

二、美國聯邦審計署（GAO）於2014年提出「聯邦政府內部控制準則，採用COSO內部控制整合架構。

三、我國自99年開始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自102年至104年進行「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內控試辦單位（例如移民署、外交部、故宮博物院等）首長要在103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

審查會：
一、依委員費鴻泰等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修正為：「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核其相關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四十一條。

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四十一條　　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應評核其相關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程度，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圍。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審計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8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442029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4年9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40705101號及104年10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4070571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8會期第1次會議（104年9月15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及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8會期第5次會議（104年10月16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4年11月4日舉行第8屆第8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李貴敏擔任主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保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曾素香、財政部關務署關務查緝組副組長程寶華及法務部參事羅建勛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蔣委員乃辛提案要旨：

有鑑於農藥管理法於103年12月24日修正公布，已將「偽農藥」之處罰修正為併科罰金並提高額度，但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之行為較上開違法行為危害更大卻未同時修正，顯有疏漏。為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食用安全，應相應提高違法程度較高之禁用農藥違規行為罰責，爰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提高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與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及其過失犯之罰責。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保基說明修法要旨：

(一)修法緣由：

鑒於103年12月24日修正公布之農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已將製造、加工、分裝、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第7條第1款偽農藥之處罰修正為併科罰金並提高額度，為有效遏阻違法，應相應提高違法程度較高之禁用農藥違規行為罰責，爰擬具農藥管理法第45條、第46條修正草案，提高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與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及其過失犯之罰責。

(二)修正重點：

1.鑒於本法第47條有關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7條第1款偽農藥之罰責業於103年12月24日修正為「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金」，而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之行為較上開違法行為危害更大，為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安全，爰修正第45條第1項規定，提高罰金額度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上750萬元以下。（修正條文第45條）

2.鑒於第46條第1項所定併科罰金額度，與本法103年12月24日修正前第47條第1項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偽農藥併科之罰金額度相同，惟該等有關偽農藥違法行為之處罰業由「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金」，為有效遏阻違法情事，以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安全，爰相應提高罰金額度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一併提高過失犯之罰金額度為50萬元以下。（修正條文第46條）

(三)本會對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之回應：

鑒於本法103年12月24日修正公布時，已將相關偽農藥罰責（第47條及第48條）之罰金刑由「得併科」修正為「併科」，且將罰金分別提高，是以基於禁用農藥及偽農藥罰則間之比例原則，本次擬具之本法第45條及第46條修正草案，已將前述相關情形納入考量，爰建議本條維持行政院之修正版本。

五、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全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李召集委員貴敏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四十五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委員蔣乃辛等19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四十五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行政院提案：
一、鑒於本法第四十七條有關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七條第一款偽農藥之罰則業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為「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而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之行為較上開違法行為危害更大，為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安全，爰修正第一項規定，提高其罰金額度。

二、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蔣乃辛等19人提案：
有鑑於農藥管理法於103年12月24日修正公布，已將「偽農藥」之處罰修正為併科罰金並提高額度，但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之行為較上開違法行為危害更大卻未同時修正，顯有疏漏。為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食用安全，應相應提高違法程度較高之禁用農藥違規行為罰責，爰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修正草案，提高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與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及其過失犯之罰則。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蔣乃辛等19人提案：
第四十六條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提案：
鑒於第一項所定併科罰金額度，與本法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前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偽農藥併科之罰金額度相同，惟該等有關偽農藥違法行為之處罰業由「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為有效遏阻違法情事，以確保生態環境及農產品安全，爰相應提高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罰金額度。

委員蔣乃辛等19人提案：
說明同第四十五條。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李召集委員貴敏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四十五條。

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四十五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藥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用農藥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農藥管理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11月24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1時53分）



